
春节前后， 学生回家、 农民工返乡、 各界人
士走亲访友， 这一股股人流的集中分散， 牵动着
全国各地的陆海空运输系统。 而这些人流中， 有
老人、 有孩子、 有妇女， 还有年轻人， 由于每个
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 出行目的各不一样， 其
所遇到的情况也会千差万别。 同时， 由于人多、
事多、 运力紧张， 甚至天公不作美， 每个环节都
可能给人们带来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的伤害或不
如意。 此时此刻， 人们最关心的是， 如果自己受
到这样的 “伤害”， 可否要求相关赔偿呢？ 以下
案例， 可资借鉴。

领取伤残就业补助金后还可享受失业保险金吗？
近日， 在一家公司从事机械

加工工作的宫易伟向本报反映：
他是一名冲床工。两年前，在上班
时他不慎被机器砸伤右手。此后，
公司为他申报了工伤。 在伤情相
对稳定后， 他申请了劳动能力鉴
定，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为此，公
司调整了他的岗位。可是，由于个
人原因，他现在想辞职。

“像我这种情况， 听说在解
除劳动关系后可以领到一笔伤残
就业补助金， 在失业期间还可以

领到失业保险金。” 宫易伟想知
道这是不是真的？

据了解，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7条的规定是： “职工因工致
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待遇 ： …… （二 ） 劳
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
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
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
性 工 伤 医 疗 补 助 金 和 一 次 性

伤 残 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定。” 由此， 在宫易伟主动辞职
的情况下， 其可享受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的待遇， 但不能享受失业保
险待遇。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45条
和 《失业保险条例》 第14条的规
定， 领取失业保险金应符合以下
三个条件： （1） 失业前用人单
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一年的； （2） 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的； （3） 已经进行失业
登记， 并有求职要求的。 这就是
说， 工伤职工非因本人意愿中断
就业的， 并且符合领取失业保险
金的其他条件， 在领取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之后，
还有权在失业期间领取失业保险
金。 由于宫易伟系主动辞职， 则
属于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
故无权享受失业保险金。

（潘家永）

飞机误点打乱行程 火车轮船上钱财被盗 市内客车上“遇险”跳车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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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误点打乱行程
可据实情予以补偿

遇到雾霾、 暴雪天气， 客机
常常会误点。 即使非天气原因，
有时也有 “人为 ” 因素造成误
点 。 而人们坐飞机 ， 买高价机
票 ， 就是为了快 ， 减少旅途劳
顿。 可偏偏遇到这种事情， 实在
让人闹心！

王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就遇到
了这样的事。 那年春节前， 他和
儿子一起从东北出发去南方孙子
家过年。 因为遇到暴雪， 飞机不
能起飞， 他们在机场足足等了8
个多小时。

由于飞机晚点， 王先生是一
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已经订好
的、下飞机就要坐的动车列车，不
得不作退票处理。 原先预订的旅
店，退了这家还得重新订那家。

麻烦多， 还额外多花钱。
王先生想知道， 出了这种事

情， 空运部门应否给点赔偿？

【说法】
关于客机误点， 应否给乘机

者以赔偿 ？ 《民用航空法 》 第
124条规定， 因发生在民用航空
器上或者在旅客上、 下民用航空
器过程中的事件， 造成旅客人身
伤亡的， 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 ；
但是， 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
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
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可是， 本法
对 “客机延误” 承运人是否承担
责任， 没有作出规定。

而 2004年民航总局公布的
《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 》

则规定， 航班因承运人原因延误
4-8小时或超过8小时以上， 航空
公司要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 补
偿方式可以通过现金、 购票折扣
和返还里程等方式予以兑现。 因
极端天气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
民航方面不承担违约责任， 旅客
一般不能获得赔偿。

2010年11月1日 ， 中国航空
运输协会发布 《航空运输服务质
量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补偿
规范 (试行)》。 其中就赔偿的具
体数额进行了如下规定： 由于承
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延误， 在1小
时至4小时以内 (含4小时) 的航
班， 要及时向旅客提供餐饮。 在
原预订航班离站时间后4小时至8
小时 (含8小时) 内成行， 还应向
旅客提供价值300元的购票折扣、
里程或其他方式的等值补偿， 或
是人民币200元。 在8小时以后成
行的， 向旅客提供价值450元的
购票折扣、 里程或其他方式的等
值补偿， 或是人民币300元。 由
于旅客拒绝上、 下机造成的航班
延误时间， 不计入承运人原因造
成的累计延误时间。

火车轮船上钱财被盗
运输部门一般无责

因为火车上人多， 过道上摩
肩接踵，上厕所都过不去。尽管列
车员和乘警一再提醒， 车上人多
拥挤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防止
被盗。打工归来、挤在过道上的小
赵尽管十分小心， 但装在口袋中
的1000多元钱还是被人偷走了。

而睡在卧铺车厢下铺的老
程， 不顾人多拥挤非要赶在节前

回家的目的， 是看望年过八旬的
老母亲。 一路上， 他时时小心，
处处提防， 但在去厕所那一刻，
他装有整整2万元的皮箱被人拎
走了。

小黄在坐火车时没有失窃。
快到家时， 他改乘了轮船。 船上
人不多， 加上困了两三天时间 ，
小黄屁股一沾座位就睡着了。 当
他醒来时 ， 船靠岸了 。 一摸口
袋， 2000多元不见了。

老程和小赵 、 小黄很想知
道： 发生这种事情， 铁路和航运
部门有没有责任， 是否可以给予
他们相应的经济补偿或赔偿？

【说法】
现在 ， 各种银行卡已经普

及 ， 出门没有必要携带大量现
金。 《铁路法》 第10条规定： 铁
路运输企业应当保证旅客和货物
运输的安全 ， 做到列车正点到
达。 因铁路方面的原因造成旅客
人身财产损害， 铁路方面应当依
法承担责任。

在实践中， 列车员和乘警经
常在列车上巡视， 并一再提醒乘
客：车上人多拥挤，要保管好自己
的财物，防止被盗。 这样做，就表
明其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因
此，也就不存在工作中的过错。此
时，旅客发生现金、财物被盗，只
能做报警处理。铁路、航运部门一
般不承担赔偿责任。

客车滑坡致乘客受伤
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徐某家居山区， 不通火车。
每年外出打工的他， 经常赶在春
节前回到家里， 与分别一年的父
母、 妻儿相聚。 由于从火车站回
家只能坐大巴， 弯弯山路本来难
走， 如果再遇上下雪路滑， 路就
更难走了。

去年， 徐某乘坐的车就遇到
了这种情况 。 尽管司机异常小
心， 在弯道会车时， 还是滑进了
路边的深沟。 幸运的是， 这一次
没有人员死亡， 只有12人受伤。

发生车祸后 ， 大巴车车主
说， 这是天灾人祸， 是不可抗力
造成的， 由于不是人为因素， 故
不负赔偿责任。

徐某想弄清楚， 这位车主说
的话是否有法律依据？

【说法】
所谓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

见、 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 雪大路滑是事故发生的

客观原因，但它不构成不可抗力。
《合同法 》 第 302条规定 ：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
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
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
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
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承运人应当
对事故给乘客造成的损害负责。

因此， 该车主应当对负伤的
乘客承担赔偿责任。

乘市内客车“遇险”跳车受伤
客运公司担责后可追偿

去年， 在北京打工的老黄回
到阔别5年的老家。 一天， 在开
往县城的大巴车上， 一个随母乘
车的小孩突然点燃了随身携带的
爆竹。 站在车门附近的老黄听到
“嘭” 的爆炸声， 慌忙开启车门
往下跳。 紧跟其后， 又接连跳下
3人 。 其中 ， 有一人扭伤胳膊 、
一个人双足粉碎性骨折。

就此， 他们要求客运公司承
担 医 疗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 但 遭
到拒绝。

【说法】
2012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 》 第52条 、 第67条规定 ： 客
运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良好的
乘车环境， 确保车辆设备、 设施
齐全有效 ， 保持车辆清洁 、 卫
生，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在运
输过程中发生侵害旅客人身、 财
产安全的违法行为。 客运站经营
者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管理， 完善
安全生产条件， 健全和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
对出站客车进行安全检查， 采取
措施防止危险品进站上车， 按照
车辆核定载客限额售票， 严禁超
载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
出站， 保证安全生产。

早在2005年， 原建设部发布
的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
法》第28条也规定：乘客享有获得
安全便捷客运服务的权利， 有按
照规定支付车费、 不得携带危险
品乘车、遵守乘坐规则的义务。

老黄等三人开门跳车， 其行
为属于紧急避险。 因避险造成损
害的，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
责任 。 本案中 ， 险情由小孩引
发， 其家长应当负责。 客车对其
带爆竹上车检查不利难逃责任。
而客运公司有责任保证乘客安
全， 其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小孩
家长追偿。

王景龙 石井川 李峰

乘公共交通工具受损可否索赔 编辑同志：
我丈夫与一家公司签订为

期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后， 在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公司既没
有让我丈夫去上班， 我丈夫也
没有要求去上班。 而后， 我丈
夫在驾驶摩托车时遭遇事故意
外身亡。

近日， 鉴于公司没有为我
丈夫办理基本养老保险， 导致
我无法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获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我
曾要求公司给予赔偿， 但却遭
到拒绝。 其理由是公司虽然与
我丈夫签订过劳动合同， 但其
并没有接受公司的管理和指挥，
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 因彼此
未发生实际用工， 决定了双方
没有真正建立起劳动关系， 其
自然不必为其办理基本养老保
险， 无需承担相关费用。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江竹影

江竹影读者：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

七条分别规定：“职工应当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 ， 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 ，
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
抚恤金； 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的， 可以领取病
残津贴。 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三）》 第一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
社会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
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即用人单
位确实具有为职工办理基本养
老保险的义务， 如未办理， 必
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用人单
位的义务对象只是与其存在劳
动关系的员工。 公司之所以无
需为你丈夫办理基本养老保险，
你作为遗属之所以无权获取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恰恰是由
于你丈夫与公司之间还没有建
立劳动关系。

之所以这样讲， 原因是劳
动关系特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为其成员， 劳动者在用人单
位的管理下， 提供由用人单位
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为此， 《劳动合同
法 》 第七条 、 第十条的规定 ：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建立劳
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
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这就是说， 书面劳动合同
并非判断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
绝对标准， 判断劳动关系是否
建立应当以是否实际 “用工 ”
来考量。 你丈夫没有在公司的
管理下开展工作， 甚至自己也
未要求上班， 意味着彼此之间
不存在用工， 自然不具备相关
实质要件， 谈不上已经建立劳
动关系。

（颜梅生）

有劳动合同但未实际用工
负伤后不能享受社保待遇


